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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A_8C_c55_631999.htm 一、精读 对考生来说，精读耗

时较长。精读的效果将直接决定考生成绩的高低，所以，考

生要对此高度关注。 尽管考生都是生产上的骨干力量，时间

非常紧张，但是，这个重要的阶段却绝对不可以小视。那么

如何精读?精读到什么程度? 这里的精读，指的是要逐字逐句

地阅读教材中的文字。一般来讲，精读应该有两遍。第一遍

精读要达到对每一个词汇都能够正确理解。第二遍精读要做

到对教材中的文字的理解能达到一定的深度，能够找到一段

文字中重要的知识点，并能读懂语句的弦外音。 (一)正确理

解 所谓正确理解就是明白了文字真正的含义，真正领会语句

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法规》这门课不同于其它两门课

，有的语句是法律上的专有词汇，而且会涉及很多外延的法

律知识，要想正确理解这些语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例如，

关于诉讼时效有这样一段文字："时效，是指一定事实状态在

法律规定期间内的持续存在，从而产生与该事实状态相适应

的法律效力。时效一般可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对于消灭

时效，后面进一步作了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诉讼时效。

但是，什么是"取得时效"呢?文字中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考

生就有必要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来确认一下什么是"取得时

效"了。 而在教材中，这样的类似例子还有很多，这些问题都

需要我们首先一一攻克。 (二)弦外之音 所谓弦外之音就是文

中所隐含的意思，弦外音很容易成为考题。要解答出这样的

题型需要考生能够真正理解教材，所以，考生必须要能够真



正理解这些弦外之音。 例如：《建筑法》中关于分包的规定

有这样一条："建筑工程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

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承包合同中

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这里就有隐含的意思

，从"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

。"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分包单位分成了两种：一种是总

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商，另一种是总承包合同中没有约定

的分包商。显然，这两种分包上是互相排斥的，他们共同构

成了分包商这个集合。对于总承包合同以外的分包商需要经

过建设单位认可，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法条的原文直接得出

。但是，总承包合同里面约定的分包商是否需要经过建设单

位的认可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建设单位没有认可那个分包

商，他会与总承包商签订合同吗?既然已经签订了合同，就意

味着它已经认可了这个分包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规定

中读出它的弦外之音--所有的分包商都要经过建设单位的认

可。 由于法律相对于其他科目的特殊性，这样隐含着的语句

在书中非常多。对于重点章节中这样的句子，需要好好体会

。 (三)能够找到重要的知识点 作为考生，应该能够对知识点

的重要性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样会提高学习的效率。书中重

要的知识点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数字型考点 这种考点

很容易识别出来。由于其答案比较标准，很容易受到出题人

的青睐。对于这样的考点，虽然不必将所有的数字都记下来

，但是对于重要条文中的数据必须要掌握。 例如，书中关于

领取施工许可证的法律后果中有这样的规定： ● 建设单位应

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

工的，应当向发证机关申请延期.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



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时限的，施

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

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

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建筑工程恢复施

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

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核验施工许可证。 ● 按照国务

院有关规定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因故没有按期开工或

者中止施工的，应当及时向批准机关报告情况，因故不能按

期开工超过六个月的，应当重新办理开工报告的批准手续。 

这段文字来源于《建筑法》，应该说是很重要的规定。在这

段文字中，有多处数字型考点，例如"三个月内"、"延期以两

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超过六个月的"等都是属于这种

类型。 2.主体型考点 所谓的主体型考点就是考察考生能否确

定某些建设行为的主体是谁，也就是某些事情应该是谁去做

的问题。这样的考点答案唯一，也很容易出现在考题之中。 

例如，《建筑法》中关于报建的规定： "建设单位必须在建设

工程立项批准后，工程发包前，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

权的部门办理报建登记手续，未办理报建登记手续的工程，

不得发包，不得签订工程合同。" 类似的建设行为，我们都要

清楚是谁去做。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还是监理单位? 考生应

该注意类似的知识点，这样的知识点在书中有很多。在这众

多的知识点中，我们要尤其注意重要法律法规之中这样的知

识点。 3.分类型考点 所谓分类型考点就是对某个事物如何分

类的问题。这样的知识点在书中不是很多，但是这样的考点

由于答案比较固定，也很受出题人青睐。这样的考点非常容



易出现在多选题中。 例如，书中有关于物权的种类的理论。

有这样的一段话： 物权可按如下划分： 1)根据物权的权利主

体是否为财产的所有人划分。 ● 自物权，又称所有权，是指

权利人对自己的所有物享有的物权。 ● 他物权，是指在他人

的所有物上设定的权利。 2)依据设立目的的不同划分。 ● 用

益物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物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外国民法规

定的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等，都是用益物权。我国《民

法通则》规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权、国有土地使用权、

采矿权等也属用益物权。 ● 担保物权，也指为了担保债的履

行而在债务人或第三人特定的物或权利上所设定的权利。如

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都是担保物权。 3)按物权的客体是

动产还是不动产划分。 ● 动产物权，是指以能够移动的财产

为客体的物权。如外国民法中规定的质权和我国《民法通则

》中规定的留置权。 ● 不动产物权，是指以土地、房屋等不

动产为客体的物权。如外国民法规定的地上权、永佃权、地

役权和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土地使用权。 这就是非常

典型的分类型考点。对于这样的考点，考生没有别的更好的

选择，只能是机械性地记下来。 4.程序型考点 程序型考点考

察的是某项工作的程序。这种考点要求考生掌握正确的程序

，即谁在先，谁在后的问题。例如，书中关于招标程序的规

定是这样的： (1)成立招标组织，由建设单位自行招标或委托

招标. (2)编制招标文件和标底. (3)发布招标公告或发出投标邀

请书. (4)对投标单位进行资质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各申

请投标者. (5)发售招标文件. (6)组织投标单位踏勘现场，并对

招标文件答疑. (7)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

间. (8)签收投标书. 这种知识点的出题方式很有可能会取出其



中的几个步骤，将其顺序打乱，请考生找出哪个程序是正确

的。这样的知识点在书中不算多，最典型的就是关于招标程

序的规定。因此，考生应该对这部分的程序给予关注。 5.混

淆型考点 混淆型知识点考察的主要是易于混淆的两个或多个

知识点。这样的考点是有些难度的，要求考生必须要能够很

准确的掌握这两个或多个易于混淆的知识点。 例如，关于要

约的撤回和要约的撤销就是一个混淆型考点。要约的撤回是

指在要约发生法律效力之前，要约人取消要约的行为。而要

约的撤销是指在要约生效后，要约人取消要约，使其丧失法

律效力的行为。 这两个概念非常近似，他们的区别实质上就

在时间点的不同，以要约发生法律效力为标志，一个在其前

面，一个在其后面。掌握了这个关键的区别后就不容易混淆

了。 为了正确解答这样的试题，考生在学习的时候应该注意

总结出要约的撤回和要约的撤销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

：1)二者都是通过后一个意思表示否认了前一个意思表示。

2)二者都是要约人所为。 不同点：后一个意思表示发生的时

间不同。一个在要约生效前，一个在要约生效后。做了总结

之后，就很容易区别混淆型知识点了。 6.条件型考点 条件型

考点主要考察考生是否掌握了某些事物的形成条件，这样的

知识点要求考生要能够熟练掌握这些条件，避免多选、少选

或者选择了近似但不正确的条件。条件型考点本身还可以进

一步细分： (1)充要条件型 这是典型的条件型试题，即某些条

件是某些失误形成的充要条件。例如，关于必须招标的工程

的规定是这样的： A、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 1)大型基础设

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2)全部

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3)使用国际组



织或者外国政府资金的项目。 B、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规模标

准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规定的上述各

类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

之一的，必须进行招标： 1)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

民币以上的.2)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

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3)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

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4)单项合同估算价低

于第1.2.3项规定的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

以上的。 通过上面规模和标准的规定，可以看到，一个工程

项目必须招标的充要条件既要符合招标的范围，也要符合招

标的标准，二者缺一不可。这样的考点由于与重要的法律相

结合，显得尤其重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